
107 學年度試務作業重要調整事項 

2017.7.19 

一、 以年度考試簡章取代原來個別的高中英語聽力測驗、學科能力測驗和指定

科目考試三本考試簡章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預計 106 年 8 月 4 日開始販售，每本 50 元。 

二、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審查合併為一次申請 

申請之應考服務項目，凡涉及使用特殊試題、使用特殊作答方式或延長考

試時間者，請於規定期間內（106 年 8 月 18 日至 9 月 8 日）完成申請。 

 

 

 

三、 製發考試通知，取消准考證，考試當日查驗國民身分證或附有照片之身分

證件正本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 考試調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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